
青岛市海尔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青岛市海尔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

本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是青岛市教育局，登记机关是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管理机关是

青岛市民政局。本基金会接受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其宗旨是：

本会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遵

守社会道德风尚，自觉加强诚信自律建设，遵循合法、自愿、诚信、公开、透明和非营利的

原则开展公益慈善活动，自觉接受政府监管、行业管理和社会监督。依法开展教育公益慈善

活动，促进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 

捐赠项目的设立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推动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 

2. 支持科学研究、优化校园设施、助学、助教、促进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等的发展。 

第二条 根据基金会的资助特点，项目设立主要有以下方面： 

1. 资助开展助学、助教、改善办学条件； 

2. 支持科学研究，推进前沿交叉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探索； 

3. 优化校园建设，为教育教学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 

4. 支持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支持学校创新人才素质培养和学生独特智能的发展、资助贫

困学生完成学业、支持希望学校的发展； 

5. 支持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开展教育扶贫社会公益活动，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6. 其他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公益活动。（属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须经批准的事项，依法经批

准后开展） 

第三条 项目管理的主要职责是： 

1. 根据基金会的发展规划，进行捐赠协议审核与立项管理。 

2. 进行部门和项目的管理制度建设，负责拟订并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3. 对项目执行过程进行管理，完成项目计划，实现项目目标。 

4. 定期向捐赠人报告项目的执行情况、使用效果和社会评价。 

5. 通过规范管理，确保项目质量，塑造和提升基金会的公益形象。 

 

第二章 捐赠接收  

 

第四条 根据基金会的发展需要与捐资者的意愿，由基金会和捐资方签署捐赠协议，以确认

捐赠行为。捐赠协议中必须包含捐赠目的、捐赠用途、捐资总额、支付时间及方式等。 

第五条 捐赠项目的设立有以下方式： 

1. 限定性资金与物资。捐赠人指定捐赠款或物资专项用于某个领域、项目，或某个机构、

学校、个人等。 

2. 非限定性资金与物资。捐赠人未具体指定捐赠资金或物资的使用对象及使用方式，可由

基金会根据基金宗旨，决定使用目标和方式的捐赠资金或物资。 



第六条 捐赠项目为限定性资金与物资时，基金会需与受益单位、机构、组织或个人提前沟

通取得其确认后方可签署捐赠协议。涉及境外机构资助进行研究工作时，需经秘书长同意并

由项目负责人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后，方可签署捐赠协议。 

 

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七条 秘书长负责编制基金会年度捐赠预算规划，提交基金会理事会讨论审议。基金会秘

书处按照审议通过后的捐赠预算规划执行捐赠项目。 

第八条 限定性资金捐赠项目均按照和捐赠者签署的定向捐赠协议里规定的用途执行，可以

对项目名称进行约定，一般由名称和项目用途两部分组成。项目用途一般分为：创新基金、

奖励基金、人才基金、教育基金、研究基金、基本建设项目、交流基金、图书基金、奖助（励）

学金、安老基金、社会公益基金等。应捐赠者要求，也可以在名称中加入捐赠者或被纪念者

的名称。一个项目可以接受多个捐赠者的捐赠，一个捐赠人可以捐赠多个项目。 

第九条 捐赠协议的审核由项目管理部、法务部负责，基金会秘书长需编制基金会年度捐赠

预算规划，提交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按照年度捐赠预算规划执行。在年度捐赠预算规划内的

项目，由基金会秘书长审批签署，在年度捐赠预算规划外的项目，需要提交理事会审批通过

后，由秘书长签署，方可执行。 

第十条 捐赠资金立项支付时，由项目管理部提供相关协议等资料报送财务，按基金会审批

流程办理捐赠付款，并由受益方确认财务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落实和执行。一

个项目可以下设多个子项目，项目和子项目的使用应根据协议约定执行。 

第十一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应及时向基金会和捐赠人报告项目执

行情况，项目决算后及时提交工作报告。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青岛市海尔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 


